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

公示信息情况抽查 

能够取得联系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，按检查项目对其进行检查。





按照工作方案对被抽查企业开展检查





无法取得联系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，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经营异常状态





汇总全部检查结果，并按市市场监管委的要求按时反馈。





根据市市场监管委部署制订抽查工作方案，抽取被检查对象名单








